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乔等一

为在新公司“做出点成绩来”，

离职前夕， 十年老员工黄某竟违规

获取公司销售业务员 25 万余条个

人信息， 后未经同意擅自将印有

5000 多条个人信息的打印件放在

新公司上级的桌上， 成了“投名

状”。 近日，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

察院以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

黄某提起公诉， 同时提起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 静安区法院审理后

判处黄某有期徒刑 1 年， 缓刑 1

年， 并处罚金 5000 元； 在判决生

效后 30 日内在国家级媒体上对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公开赔礼道

歉， 并永久删除存储的公民个人信

息。

离职前偷“老东家”资

料带给新公司

2022 年 9 月 21 日， 某保险公

司法务余先生报案称， 公司离职员

工黄某在职期间利用职权申请下载

公司在职、 离职销售业务员个人信

息合计 25万余条， 后私自打印 2.8

万余条并带离公司。

当天傍晚， 民警打开黄某的私

家车后备箱， 发现了 443 页打印文

件， 上面密密麻麻印着保险公司在

职、 离职的销售业务员信息， 包括

姓名、 证件号码、 家庭住址、 联系

电话、 职级描述等等。 当天深夜，

在黄某新公司上司邹先生的家中，

同样发现了 124页印有保险公司销

售业务员信息的文件。

黄某偷拿这么多个人信息究竟

有何意图？ 邹先生家中的文件有何

隐情？

原来， 十年前， 黄某和邹先生

在保险公司某营销服务部工作， 两

人从那时起便认识了。 后来邹先生

跳槽去了别处， 黄某一直在公司兢

兢业业当好打工人。 2022 年的夏

天， 当年的几个同事聚餐， 聊起了

各自的近况， 邹先生坦言自己即将

入职 B 保险公司。 也许是 B 公司

更有吸引力， 也许是黄某想做出些

改变， 一两个月后， 黄某联系上了

邹先生并前去参观 B 公司， 随后

他便下定决心准备跳槽。

邹先生在 B 公司担任区域经

理， 黄某入职后将负责保险销售业

务， 为了完成销售业绩指标， 两人

都可以对外招收销售业务员。 黄某

想在新公司快速“干出成绩来”，

那么招收更多的销售业务员就是一

条绝佳路径。 去哪里找合适的人

呢？ 即将离职的黄某把主意打到了

公司的销售业务员上。

8 月， 黄某利用职务便利下载

了 25 万余条保险公司在职、 离职

的销售业务员个人信息。 8 月 11

日晚上， 本在公休的黄某偷偷回到

公司内， 打印了其中 2.8 万余条，

还用手机拍了电脑屏幕上的信息

表。 带着这份“投名状”， 黄某于

8月底入职了 B 公司， 还告诉邹先

生自己要“给他带个好东西”。 不

明所以的邹先生， 以为是什么旅游

纪念品， 到办公室后发现桌上放了

100 多页 A4 纸， 觉得这些材料放

在办公室颇为不妥， 就带回自己家

中收了起来。

不到一个月， A 保险公司就发

现了异常， 根据后台数据找到了黄

某违规获取销售业务员信息的线

索， 由此案发。

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罪获刑，公开道歉

黄某到案后，起初还嘴硬，说自

己下载销售业务员信息只是为了做

数据分析，用来预判保险市场趋势，

打印太多了觉得有些浪费， 才将这

些 A4 纸当作草稿纸带离公司，之

所以放在车上， 也只是为了当作通

讯录。在审查逮捕阶段，经过检察官

耐心释法说理， 加上侦查机关收集

的铁证，黄某终于松了口，承认自己

下载打印上述资料并带走， 是为了

入职新公司后方便招聘销售业务

员，干出一些成绩来，自己已经认识

到了错误，愿意认罪认罚。

检察官认为， 黄某非法获取并

向他人提供公民个人信息， 情节严

重， 应当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 尽管黄某获取这些

个人信息后尚未使用， 也没有非法

获利， 但是公民个人信息泄露可能

会导致短信电话骚扰、 电信诈骗财

产损失等风险， 根据 《静安区人民

检察院业务部门法律监督线索移送

工作办法 （试行）》， 为强化刑民衔

接、 推进诉源治理， 刑事检察部门

将线索移送至公益检察室。

经审查， 公益检察室承办检察

官认为， 黄某非法获取并向他人提

供大量公民个人信息， 侵害众多个

人权益， 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要

求黄某承担消除危险、 赔礼道歉等

民事责任。 庭审现场， 黄某为自己

犯下的罪行深深忏悔， 表示愿意接

受一切惩罚。 日前， 黄某已删除所

有保存的个人信息， 并在国家级媒

体上发布公开致歉信， 向社会公众

致歉。

25万余条销售员个人信息竟成“投名状”
老员工离职前偷“老东家”资料获刑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王畅

本报讯 为加强电子烟监管，

2022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的 《电子

烟管理办法》 明确规定， 从事电子

烟零售业务， 必须要有烟草专卖零

售许可证， 电子烟的交易仅限于全

国统一电子烟交易管理平台； 禁止

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和

可自行添加雾化物的电子烟。 然

而， 有人为牟利却甘愿顶风作案，

无证售卖果味电子烟。 近日， 经浦

东检察院提起公诉， 浦东法院以非

法经营罪判处被告人陈某有期徒刑

3 年， 缓刑 3 年， 并处罚金 9 万

元。

明知故犯

家中藏匿大量电子烟产品

2023 年 1 月 11 日， 浦东警方

在陈某家中查获了大批电子烟产

品， 包括电子烟杆、 烟弹、 雾化器

等物品共计上百箱， 经浦东新区烟

草专卖局鉴定， 这些烟草制品价值

估算高达 140余万元。

此前， 陈某曾在傅某某 （另案

处理） 开设的一家电子烟专卖店里

销售电子烟。 随着电子烟监管过渡

期结束， 国家烟草专卖局发布关于

加强电子烟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

2022 年 10 月 1 日起销售电子烟必

须取得烟草专卖许可证， 严格按照

《烟草专卖法》 《烟草专卖法实施

条例》 及 《电子烟管理办法》 等各

项政策规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没

有取得许可证的傅某某将店铺关门

后却并未“歇业”， 为了规避查处，

二人将店中的电子烟产品全部转移

至陈某家中， 由陈某负责销售。

到案后， 陈某对自己的犯罪行

为供认不讳。 审查期间， 面对检察

官提出的“对国家法规政策是否清

楚” 的问题， 他低头承认： “我知

道销售电子烟需要有烟草专卖许可

证， 但我没申请到， 又想靠这个赚

点钱， 觉得肯定不光是我一个人在

卖， 就抱着侥幸心理， 想着做一做

就结束了。”

线上偷偷售卖

禁止销售的果味电子烟

没有烟草专卖许可证， 陈某偷

偷在网上继续做起了电子烟生意。

通过调取陈某的微信聊天、 转账记

录以及证人证言， 检察机关确认，

陈某通过微信朋友圈或微信群等线

上方式进行电子烟宣传销售。 陈某

售卖的产品主要是“果味电子烟”：

包括五花八门的草莓、 西瓜、 菠萝

等水果味或可乐味、 茶味、 咖啡

味。

近年来， 很多人给果味电子

烟贴上了“时尚” “健康” 的标

签 ， 甚至称其为“无毒无害”

“戒烟神器”。 实则不然， 果味电

子烟尤其会诱导判断力差、 追求

新鲜感的青少年吸食， 容易使人

上瘾， 劣质“三无” 的烟油对身

体损害也更大。

不仅如此， 调味型电子烟更易

让不法分子钻空子， 成为新型毒品

的载体。 根据国家烟草专卖局发布

的 《关于加强电子烟监管有关事项

的通知》， 2022 年 10 月 1 日起，

果味电子烟已被要求全面下架。

《电子烟管理办法》 规定“电

子烟产品应当符合电子烟强制性国

家标准”。 而经上海市烟草质量监

督监测站鉴定， 从陈某处查获的该

批电子烟均为非国家烟草专卖局电

子烟销售目录内的电子烟产品， 产

品包装标识上标明有非烟草风味的

其他风味 ， 不符合“GB41700-

2022 《电子烟》 强制性国家标准”

的要求。

检察官介绍： “陈某违反国家

规定， 在没有获得烟草专卖零售许

可证的情况下， 对外销售电子烟，

并且情节特别严重， 该行为触犯了

我国 《刑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

项， 构成非法经营罪。” 日前， 经

浦东检察院提起公诉， 浦东法院对

被告人陈某作出上述判决。

判了！ 无证售卖果味电子烟获刑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蒋芸芬

本报讯 退休的方老伯发挥余

热继续打工， 辛苦半年却连一个月

工资都拿不到。 由于没有劳动合

同， 方老伯不得不走劳动仲裁途

径， 最终在松江区人民检察院支持

起诉下， 松江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用工单位偿还方老伯 1.7 万余元工

资。

2021 年 2 月， 时年 66 岁的方

先生经人介绍到松江一家火锅店打

工， 当时约定的工资是每月 3800

元。 可直至 2021 年 8 月火锅店关

门， 方先生也仅收到了 2700 元不

到的报酬， 甚至还不足他一个月的

工资。 自此， “银发打工族” 方先

生开启了自己的维权之旅。

最初， 方先生通过种种途径找

到了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先生， 周

先生通过微信向方先生支付了

3000 元， 可方先生半年的工资理

应为 22800 元， 仍有 17000 余元未

支付。 由于方先生求职时已经到了

退休的年龄， 当时并未和该火锅店

签订劳动合同， 所以他与火锅店之

间属于劳务纠纷， 方先生无法通过

劳动仲裁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多次催讨无果后， 方先生迫不

得已只能尝试以诉讼的方式讨回自

己的工资， 并希望检察机关可以支

持起诉。 2023 年 3 月， 松江区人

民检察院收到申请后， 着手展开调

查。

根据方先生提供的证据可以证

实， 尽管方先生与该火锅店并未签

订劳动合同， 但存在实际雇佣关

系， 火锅店理应支付方先生劳动报

酬。 根据 《民法典》 第五百七十七

条、 五百七十九条规定， 当事人一

方未支付价款、 报酬、 租金、 利

息， 或者不履行其他金钱债务的，

对方可以请求其支付。 据此， 承办

检察官认为方先生的主张有法可

依。 由于方先生如今已年近七十，

且文化程度较低、 生活较困难， 收

集证据的能力较弱， 属于弱势群

体， 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支持起诉。

承办检察官介绍， 在双方的雇

佣关系得到证实后， 还需进一步查

明火锅店拖欠工资的具体金额。 由

于未签订劳动合同， 方先生说自己

只是在入职时， 和负责招录的管理

人员徐经理就工资金额作出口头约

定。 而实际的工资给付标准不能以

方先生的一面之词为准， 需进一步

核实。 为此， 承办检察官和徐经理

取得联系， 徐经理表示方先生确实

在火锅店工作过半年， 但当时约定

的工资已经记不清了。 承办检察官

又向多名曾经在该火锅店工作的员

工核实情况， 其中多人表示情况属

实， 该火锅店的厨师长也表示， 徐

经理在招聘方先生前和自己商量

过， 方先生的工资确实是 3800元。

今年 3 月 31 日， 对于方先生

的申请， 松江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作

出支持起诉决定。 4 月 20 日， 经

开庭审理， 松江区人民法院依法作

出判决， 判处被告单位支付原告方

先生劳务费 17030 元， 并承担诉讼

费用。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徐剑虹

本报讯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公司并未与其解除劳动手续， 而是

继续留用， 薪酬、 考勤等均未发生

变化， 然而在劳动者因工受伤后，

却称员工受伤时已超过退休年龄，

应当自动视为从劳动关系变更为劳

务关系。 近日， 闵行区人民法院审

结了一起涉“银发一族” 劳动纠纷

案件， 法院在审理后认定在双方于

诉请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2015 年 6 月 15 日， 韩某入职

一家保安公司从事保安工作， 时年

55周岁。

2022 年 8 月 12 日， 韩某在工

作中受伤。 当年 9月 6 日， 韩某申

请仲裁， 要求确认其于 2022 年 8

月 12日与保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仲裁机构认为， 因其已达退休

年龄， 无主体资格， 决定不予受

理。 韩某遂诉至法院， 要求确认劳

动关系。

韩某诉称： 其于 2015 年 6 月

15 日入职， 双方签订了 2 年期劳

动合同。 合同约定， 韩某在花园小

区从事保安工作， 工资按照上海市

最低工资标准支付。 劳动合同到期

之后， 保安公司未与其续订劳动合

同， 但按月支付其工资， 其工作岗

位和工作地点等均无变化。 另外，

韩某虽年满 60 周岁， 但因用人单

位原因， 其个人并未实际享受养老

保险待遇。 因此应当认定双方存在

劳动关系。

对此， 被告辩称： 双方之间虽

然在 2015 年 6 月 15 日签署了劳动

合同， 但期限 2年已届满。 公司虽

然在之后确实未向韩某提出要将劳

动关系变更为劳务关系， 但是韩某

在 2022 年 8 月 12 日受伤当日已经

年满 60 周岁， 超过退休年龄， 应

当自动视为从劳动关系变更为劳务

关系， 且韩某未实际享受养老保险

待遇并非公司的责任， 故双方之间

是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

上海闵行法院经审理认为， 本

案中， 根据在案证据和各自的陈

述， 韩某在未达退休年龄之前即已

经在该保安公司工作， 双方签订有

书面的劳动合同。

在韩某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

后， 该保安公司未为其办理劳动关

系终止或者解除手续， 而是继续留

用， 且工作内容、 考勤管理以及薪

资待遇等均未发生变化。

故韩某与该保安公司之间的关

系仍然符合劳动关系的基本性质和

构成要件， 据此可以认定在双方于

诉请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说法 >>>

实际上， 随着“渐进式延迟退

休政策” 的不断热议， “银发一

族” 退休返聘、 退休后再就业等用

工争议日趋增多。 在这之中， 尤以

保洁、 保安等这类普遍年纪较大、

文化水平较低的工种为最， 极易受

到欠薪、 维权难的困扰。

对于银发一族劳动者， 法官提

醒， 要重视书面合同的签订， 重视

证据保留。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

再就业， 个人应当保存好各项工作

材料。 若未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合

同， 结合相关法律规定， 应当保存

好工资流水、 日常管理人员安排工

作任务的微信聊天记录、 短信甚至

同事证人证言等资料。 对于用人单

位， 则应当主动承担起诚信用工之

责，引导规范招用流程。同时谨慎审

查用工人员信息， 从源头上防范因

信息不对称产生的纠纷。

退休老伯因工受伤，仲裁机构不予受理
法院：认定双方为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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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为退休老人追回欠薪1.7万


